
检查合格标准 049：

1.检查单：北京市交通委员会《机动车维修经营服务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：机动车维修（监管）

3.检查项：维修资料

4.检查内容：有与机动车维修有关的现行法规文件

5.检查标准：

依据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九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

者应当按照国家、行业或者地方的维修标准规范和机动车生产、

进口企业公开的维修技术信息进行维修。尚无标准或规范的，可

参照机动车生产企业提供的维修手册、使用说明书和有关技术资

料进行维修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、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、

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》、《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》、《北

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》、《北京市机

动车维修经营备案暂行办法》、《北京市机动车维修行业监管办

法》、《北京市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实施细则》等。


